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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權狀，真詐騙 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詐騙集團的成功關鍵

一、取得信賴:知名品牌之品牌效應，警察(最強效)

二、利誘:虧錢賣與獲利(一隻換兩隻)(賣便宜與買便宜)

三、樹立專業與權威:讓專業的來(詐騙集團都是專業)

四、利用無明:一般人欠缺交易經驗



三角簽

賣方 買方
開價2900萬，底價2400萬 龍穴必買，開價2900萬



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投資，真詐騙
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租屋，真詐騙 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租屋，真詐騙

一、租用辦公室，成立假的公證人事務所。

二、尋找特定定物件(1)高總價(2)無貸款(3)要出租(4)最好房東不在家。
(必勝口訣)

三、假裝要辦租賃契約公證，帶屋主到假的公證人事務所，乘機調包權狀
正本，身分證，印鑑證明。

四、詐騙集團搬到屋內，假裝屋主先辦理抵押權設定。

五、委託知名仲介，以低於市場行情出售，但條件是要先取走三成款項。



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購屋，真詐騙
資料來源:自由時報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LsVrzZ5hoc&feature=youtu.be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R9yuPLFXDk&feature=youtu.be



合約約定

一買方應於簽約時給付10%，完稅時給付10%，尾款貸款80%。

二賣方應於簽約時交付所有權狀正本，完稅時交付印鑑證明。

三買方至遲應於所有權移轉後二個月內給付尾款。

四簽約後如有一方不買或不賣，應賠償他方買賣價款20%之懲罰性違約金?

Q1-請問買方給付20%買賣價款後，屋主可不可以拒絕過戶?

Q2-買方過戶後跟「地下錢莊」「全額貸」有無違約?

Q3-屋主可否要求買方在所有權過戶前，先給付尾款?

Q4-過戶後二個月內買方先把貸款拿去有無違約?





充分了解預售屋的交易流程

一詐騙集團向「知名記者」借支票與知名建商簽訂預定買賣契約書，購買六戶。

二委託知名仲介公司(品牌效應)，以董事長公關戶名義，低於代銷行情一成出售。

三提示預定買賣契約書正本、建商收款憑證正本及知名記者名義取信買方及仲介。

四要求先交付一成款項。

五取得買方交付款項後，利用與建商之契約審閱期與建商辦理解除契約

六詐騙集團取得六百萬後逃逸。



一、不動產詐騙案例說明-假售屋，真詐騙 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假冒代銷人員



二、不動產交易流程說明



身分確認

一、代理人:必須出具授權書正本及印鑑證明(授權書蓋用印鑑章)

二、自然人必須核對第一類謄本之身分證字號及權狀字號。

三、法人必須提出登記事項表的正本(注意設立時間及營業項目)



二、不動產詐騙預防說明-如果你是買方如何預防?

付了錢，賣方跑掉

房屋有瑕疵或沒有辦

法辦過戶

屋主的抵押權沒有辦

法塗銷

風
險
一

風
險
二

風
險
三



二、不動產詐騙預防說明-如果你是買方如何預防?

風險 預防措施
一錢付了，賣方跑掉或
是遇到假屋主。

1.約定辦理價金履約保證，屋主在房屋
過戶交屋前，不得先行取走款項。
2.辦理指定撥款，核撥的貸款只能代償
代償餘額再撥入履保專戶，

二房屋有瑕疵或沒有辦
法辦過戶

1.每一次程序前要求代書調閱登記謄本，
確認產權及有無限制登記。
2.通知銀行貸款撥款前先去驗屋(輕微
漏水不得檔撥)。

三屋主的抵押權沒有辦
法塗銷

1.過戶前請賣方銀行出具餘額證明，確
認賣方實際欠款金額。
2.請貸款銀行撥款前進行照會賣方貸款
銀行。



二、不動產詐騙預防說明-如果你是賣方如何預防?

假買方，付了頭期款

就把房屋過戶

買方過戶後直接把貸

款撥走。

未過戶前先被辦理抵

押權設定

風
險
一

風
險
二

風
險
三



二、不動產詐騙預防說明-如果你是賣方如何預防?

風險 預防措施
一 假買方，付了頭期款

就把房屋過戶

1.過戶前要看到買方銀行的抵押權設定
契約書
2.契約一定要約定必須買賣併案連件辦
理抵押權設定。

二 買方過戶後直接把貸
款撥走。

1.契約約定買方只能向金融機構借款
2.要求買方貸款銀行出具用印完成之指
定撥款委託書。

三 未過戶前先被辦理抵
押權設定

1.印鑑證明必須於過戶前再交付。
2.印鑑證明必須指名特定用途(例如僅
限辦理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)





資料來源:蘋果日報



資料來源:環境資訊中心











三、(締約前資訊揭露)

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，未以書面提供下列重要交易資訊予購屋人審閱，構成顯
失公平行為：
（一）建造執照影本。
（二）核准之基地位置圖、地盤圖(坐落基地之地籍圖)、各層平面圖及停車空間平面圖。
（三）銷售時最近一次建管機關核准之各戶持分總表（應足以顯示全區各戶之主建物、附屬建物與共有部

分之面積及共有部分之分攤比例）。
（四）預售屋買賣契約書（應含共有部分之項目、面積或比例分攤之計算方式）。
（五）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。
（六）土地位於重劃用地限制資訊與所須負擔之重劃費用。

前項各款文件，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已於銷售現場公開陳列，經購屋人自由審閱，並
簽名確認審閱者，得認已提供各該款交易資訊。



Q&A


